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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佈僅供參考，並不構成買入、購買或認購下述權證之邀請或要約。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對本公佈的內容概不
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聲明，並明確地表示概不就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
所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無抵押結構性產品 

 
瑞士銀行 

(UBS AG) 
（於瑞士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透過其倫敦分行行事 

（「發行人」） 
 

保薦人 
瑞銀証券亞洲有限公司 

(UBS SECURITIES ASIA LIMITED) 

 

有關JD.com, Inc.（「公司」）之 

現有已發行普通 A類股份（「股份」）之 

衍生權證 

（「權證」） 

 
有關公司的現金分派所產生之事宜 

 

公佈 

 

 

本公佈載列對發行人所發行公司的權證的條款及條件作出調整之詳情，以反映

公司的現金分派（定義見下文）。此等調整將於 2022年 5月 19日生效。 

 

 

1. 緒言 

 

根據公司於 2022年 5月 4日發出的公佈，公司宣派特別股息每股 0.63美元（相

當於 4.9451 港元）（「現金分派」）。本公司認為，按該等權證的條款及條件

對權證作出若干調整（「調整」）以反映現金分派對權證的影響乃屬恰當。調

整將由 2022年 5月 19日（「分派調整日期」）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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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調整及受影響之權證 

 

由分派調整日期起，權證之行使價（調整至最接近之 0.001）及權利將按照以下

公式作出調整：- 

 

權利將調整為： 

 

經調整權利   = 調整成分 x E 

 

行使價將調整為：  

 

經調整行使價 

（調整至最接近之 0.001） 
=  行使價    x 

             1 

調整成分 

 

上述公式中：  

 

調整成分   = 
      S – OD 

= 
212.400港元 – 0港元 

= 1.024 
S – OD – CD 212.400港元 – 0港元 – 4.9451港元 

 

E: 緊接現金分派前之現有權利，即 1股股份 

 

S: 附現金分派股份之價格，即於股份以附現金分派方式買賣之最後一

個營業日（即緊接分派調整日期前的營業日，即 2022 年 5 月 18

日），每股現有股份在聯交所每日報價列表所報之收市價，即

212.400港元 

 

CD: 每股現金分派，即 4.9451港元 

 

OD: 每股普通股息，即 0港元 

 
 

因此，經上述調整後，權證的經調整行使價（調整至最接近之 0.001）及經調整

權利如下： 

 

證券代號 
每份權利的

權證數目 

權利（股份） 行使價（港元） 

現有 經調整 現有 經調整 

11338 100 1 1.024 268.200 261.914 

11922 100 1 1.024 315.880 308.477 

11923 100 1 1.024 248.880 243.047 

11965 100 1 1.024 168.880 164.922 

12173 100 1 1.024 229.990 224.600 

12699 100 1 1.024 208.880 203.984 

13869 100 1 1.024 249.800 243.945 

14835 100 1 1.024 458.880 448.125 

14837 100 1 1.024 433.880 423.711 

15509 100 1 1.024 289.080 282.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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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代號 
每份權利的

權證數目 

權利（股份） 行使價（港元） 

現有 經調整 現有 經調整 

16123 100 1 1.024 342.380 334.355 

16720 100 1 1.024 285.200 278.516 

19174 100 1 1.024 358.780 350.371 

19922 100 1 1.024 338.990 331.045 

20004 100 1 1.024 319.000 311.523 

20017 100 1 1.024 208.580 203.691 

20518 100 1 1.024 219.000 213.867 

20532 100 1 1.024 298.080 291.094 

22031 100 1 1.024 386.380 377.324 

22632 100 1 1.024 225.980 220.684 

29126 100 1 1.024 330.200 322.461 

 

 

3. 總額證書 

 

現有的總額證書將仍為權證所有權之合法有效憑證，可有效用於權證之買賣和

結算，直至權證的到期日（包括該日）止。 

 

4. 買賣單位 

 

買賣單位將保持不變。 

 

 

5. 通知 

 

本公佈根據有關權證的條款及條件規定在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之網站以

英文及中文公告，即構成發行人對上述權證各有關登記持有人發出之正式有效

通知。 

 

除本公佈所述者外，權證的相關上市文件所載的所有其他資料和細則將保持不

變。 

 

本公佈並無界定之用語具有與權證有關之相關上市文件所界定之涵義。 

 

 

瑞士銀行（UBS AG） 

香港，2022年 5月 18日 

 

 


